
豫发改代赈 E2018〕 1⒄6号
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提前下达⒛1g年部分财政预算内

以工代赈计划的通知

有关省辖市、省直管县发展改革委: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前下达⒛19年部分财政预算

内以工代赈计划的通知》(发改地区匚⒛18〕 1730号 )要求,经

研究,现将⒛19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计划提前下达你们 ,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 ,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,落实《中

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》和

《河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》精神,坚持精准扶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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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准脱贫基本方略,切实落实
“
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

”
的工

作机制,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存在的突出困难和

问题,提高以工代赈项目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发展的针对性和实

效性。

二、本批计划安排⒛19年财政预算内提前批以工代赈资金

总量为 %OO万元,其中:中央财政资金 15OO万元 (第一批仅

用于深度贫困县,含劳务报酬 150万元 ),省财政资金硐OO万

元,省交通配套资金 2OO0万元。安排范围为国家和省级挟贫开

发工作重点县。

三、注重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相结合,切实做好贫困群众参

与工程建设的组织工作,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建设速度的前提下,

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,能投工投劳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 ,

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,在改善生产条件的同时,着力提

高贫困群众收入水平。

四、各地要贯彻落实 《河南省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

资金试点实施办法》(豫办 〔⒛16)28号 )精神,充分尊重贫困

县自主权,确保将资金项目审批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给贫困县。

要严格按照 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国家以工代赈

管理办法》和 《河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以

工代赈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,会同相关行业部门,认真做好计

划分解下达工作。县级发展改革部门作为实施主体,要确保王

程项目质量和资金使用安全,做好资料归档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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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在收到本计划的20个工作日内,将计划分解下达,并 向

我委报备。

附件:⒛ 19年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计划

则 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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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⒛”年度部分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计划
单位:万元

市 县
以工代赈资金 其中 :

劳务报酬合计 中央以工代赈资金 省财政配套资金 省交通配套资金

全 省 7500 150① 4000 20①① 150

洛阳市

嵩
′
县 575 375 200 37,5

洛宁县 100 100

宜阳县 5

栾川县 100 100

汝阳县 15
<
,

伊川县 128 128

乎顶山市

鲁山县

叶 县 126 126

安阳市

内黄县 100 82 18

断乡市

封丘县 7 7

原阳县 100 96 4

濮阳市

台前县 575 375 200 37.5

范 县 12 12

濮阳县 154 154

漯河市

舞阳县 189 89 100

三门峡市

卢氏县 575 375 200 37.5

南阳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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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县
以工代赈资金 其中 :

劳务报酬合计 中央以工代赈资金 省财政配套资金 省交通配套资金

南召县 0

淅川县 575 375 200 37.5

内乡县 100 100

镇平县 0

桐柏县 18 18

社旗县 125 25 100

方城县 I28 128

商丘市

虞城县
<
,

勹
乙 125

睢 县 101 101

民权县 106 106

柘城县 103 0
J

n
υ

宁陵县 100 87 13

夏邑县 261 161 100

唐阳市

光山县 192 92 100

淮滨县 100 99 l

新 县 100 52 48

商城县 100
丿    93 7

潢川县 100 87 13

罗山县 119 119

息 县 155 155

罔口市

太康县 122 122

商水县 114 114

淮阳县 120 120

郸城县 109 109

沈丘县 100 ●
,

°
° 17

扶沟县 124 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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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县

∶以工代赈资金 其中 :

劳务报酬合计 中央以工代赈资金 省财政配套资金 省交通配套资金

西华县 140 140

驻马店市

平舆县 100 94 6

上蔡县 226 126 100

确山县 100 69 31

正阳县
●

J
●
冫

泌阳县 123 123

汝南县 128 128

兰考县 100 53 47

滑 县 171 71 100

固始县 130 130

浙蔡县 100 73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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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财政厅。

Ⅷ 婴


